双四政办发〔2025〕13号

四方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四方台区本级行政规范性

制定主体清单的通知
太保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直属部门：

为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源头管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黑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我区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列入清单的制定主体（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依法在职权范围内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清单外其他各类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公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等不得以本机构名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确需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报请主管单位制定。

二、各制定主体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起草部门（机构）、合法性审核部门（机构）、办公机构的职责权限，认真履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审议和公布、备案、评估清理等法定程序，严格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制度。

三、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调整，并结合机构改革和管理实际，及时核实增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并向社会公布。

四、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四方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资格确认结果的通知》（双四政办发〔2020〕10号）同时废止。
附件：双鸭山市四方台区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纪委办公室，区委武装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四方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印发


              四方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


